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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大學法與學位授予法訂定之。 

二、大學部學生，依大學法規定修畢應修學分，並完成本校修業相關規定，得授予學

士學位證書。 

三、碩士班研究生，修畢應修學分，提出論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得

授予碩士學位證書。前項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依據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

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論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經系、所、院務會議、

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論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之認定

基準，經系、所、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二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代替碩士論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

「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論文認定準則」辦理。 

四、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論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得授予博士學位

證書。前項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依據本校博士學位論文考試實施要點相關規定

辦理。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論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經系、所、院務會議、

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博士論文之

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

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論文認定準則」辦理。 

五、大學部學生各學年度學位證書授予時間，第一學期為一月份；第二學期為六月份；

暑期為八月份。 

六、碩士班研究生與博士學位候選人依照全校及各該系所相關修業規定修畢應修學分數，

並提出論文經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本校授予該學年度當月份學位證書。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以及本校相關法規辦理。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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